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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铸造机械安全

要求>等2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

发〔2021〕21号第19项），由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持承担《农业植物产地

检疫规程》的修订工作。

（二）主要起草单位

该标准修订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各省、

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参与。

（三）编写人员与分工

标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修订。冯晓东研

究员作为首席专家。



标准修订过程主要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

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湖南省植保植检站、贵州省植保

植检站等26个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和部分重点市县级植物检

疫机构人员参与。具体承担的任务分工包括：资料收集、文

本完成、实地调研、数据处理等工作。主要起草人员及任务

分工见表1。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及任务分工

姓名 单位 职称 专业特长及分工

冯晓东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研究员 首席专家

陈冉冉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农艺师

组织标准起草、试行、征求

意见及送审

姜 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高级

农艺师
标准征求意见及送审

朱 莉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农艺师 标准征求意见及送审

王晓亮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农艺师 标准征求意见及送审

蔡 明
辽宁省绿色农业技

术中心

推广研

究员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江兆春 贵州省植保植检站
正高级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张佳峰
湖南农科集团有限

公司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焦晓丹
黑龙江省植检植保

站

高级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李亚红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
高级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贺晓红
晋中市太谷区农业

农村局

高级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王小松 绵阳市植保植检站
正高级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唐建祥
勉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

高级

农艺师
标准起草及试验验证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2020年3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拟开展《农

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修订工作，向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

司、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申请立

项。

2. 2020年9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交了《强

制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并开始组织辽宁省绿色农业技

术中心、湖南省植保植检站、贵州省植保植检站等省级植物

检疫机构的植物检疫员针对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的修订

工作进行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等。

3. 2021年7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收到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标准修订计划，在前期资料查询、调

研结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修订稿

草案稿。

4. 2022年4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全国植物检

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农业植物检疫分技术委员会印发关于

成立《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专家工作组的函（植检标委（农）〔2022〕2号），组织26

个省（区、市）的植物检疫员开展《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

专题研讨和试验验证。

5. 2022年 4—8月，专家工作组召开 3次线上研讨会，

重点针对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程序流程，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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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受理、实施各环节工作内容进行研讨交流，结合国内农

业植物产地检疫工作实际，对应施产地检疫农业植物、目标

有害生物，程序，申请，受理，实施过程中的预防措施、田

间现场调查、室内检测、除害处理、产量核定、证书签发，

证书有效期和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内容进行了提炼。

6. 2022年8月，专家工作组根据3次线上研讨成果和试验

验证结果，完成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征求意见稿

第一稿），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印发关于征求《农业

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修订稿意见

的函（农技植保函〔2022〕288号），向各地植物检疫机构

和相关企业征求意见。

7. 2022年11月下旬，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共收到

征求意见稿修订意见32份，107条，经专家工作组逐条梳理，

其中采纳22条，部分采纳6条，不采纳79条。专家工作组再

次查询相关资料，并向提出意见专家进行函询和电话交流，

修改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征求意见稿第一稿），

形成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征求意见稿第二稿）。

8. 2023年3月，专家工作组再次组织对《农业植物产地

检疫规程》（征求意见稿第二稿）进行逐条讨论，形成了《农

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

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写格式，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要求进行。农业植物种子

产地检疫是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范检疫性有

害生物从源头传播蔓延的重要手段。为规范农业植物种子检

疫检验程序，农业部从八十年代起先后制定了 12 项针对单

一植物种子和种苗的产地检疫规程，并于 2003年和 2009年

进行了统一修订。多年来，全国各级植物检疫机构按照相关

标准的规定，对相关农业植物进行产地检疫，为农业植物种

子繁育、农业生产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原有产地检疫规程

按作物进行分类，单一标准仅能覆盖单一作物，但随着我国

种子产业发展，需进行产地检疫的植物种子类别越来越多。

因此，根据植物种类一一制订产地检疫规程已不能满足实际

工作需要，有必要对原有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进行整合修

订，并重新发布。同时，随着国家机构改革和基层植保植检

队伍人员变化，产地检疫纳入行政审批事项管理，农业专职

植物检疫员需要更准确、明晰的产地检疫操作流程来保障工

作的顺利开展。本次修订拟在综合原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合并，以适应当前产地检疫工作实际要求。

本标准的修订重点考虑了各级植物检疫机构目前的基

础设施条件和人员技术水平，从产地检疫实施的可操作性、

实用性、针对性入手，使规程内容更准确、条理更清晰，更

易于掌握和操作，适宜基层检疫人员应用，切实解决植物检



疫人员实施产地检疫的实际问题。本标准的语言表述规范，

用语准确、简明，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实用性和先进性。

（二）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

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本规程为修订标准，将原规程进行了合并与扩展，基本

技术路线基本不变，对应施产地检疫农业植物、目标有害生

物，程序，申请，受理，实施过程中的预防措施、田间现场

调查、室内检测、除害处理、产量核定、证书签发，证书有

效期和档案管理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其中部分技术内容

进行适当修改。

（三）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应施

产地检疫农业、目标有害生物、程序、证书有效期、档案管

理以及附录 9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来自于《植物检疫条例》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各省（区、市）植物检疫机构开展产地检疫的实践经验，

包括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的申请、受理、实施、室内检测、

除害处理、产量核定、证书签发等工作环节，流程清晰易操

作，理论基础扎实，并经过实践验证。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对 GB 5040-2003《柑桔苗木产地检疫规程》，

GB 7331-2003《马铃薯种薯产地检疫规程》，GB 7411-2009



《棉花种子产地检疫规程》，GB 7412- 2003《小麦种子产地

检疫规程》，GB 7413-2009《甘薯种苗产地检疫规程》，GB

8370-2009《苹果苗木产地检疫规程》，GB 8371-2009《水稻

种子产地检疫规程》，GB 12743-2003《大豆种子产地检疫

规程》进行了整合和扩展，具体情况如下。

1. 在适用范围部分，由针对单一农作物的产地检疫规程

合并整合为统一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全面性和规范性，重新规定了标准的范围，明确了农业

植物产地检疫的程序和方法，适用于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

及农业植物繁育单位或个人在农业植物繁殖材料生产过程

实施的产地检疫。

2. 在术语和定义部分，精简优化了“产地检疫”和“原

种”等概念，增加了“除害处理”，便于植物检疫人员理解

掌握。

3. 在应施检疫范围部分，根据《植物检疫条例》和国务

院农林检疫分工意见，确定应施产地检疫的农业植物为粮食、

棉花、油料、麻类、桑、茶、糖料、蔬菜、烟草、水果（核

桃、板栗等干果除外）、中药材、花卉（野生珍贵花卉除外）、

牧草、绿肥、热带作物等植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育材料。

确定目标有害生物为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各省省

级补充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修改后的调运检疫目标更

明确清晰。

4. 在工作程序部分，根据实际操作流程和标准修订内容，



将操作程序各环节单独列项，分别为申请，受理，实施三个

环节。新增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程序图，便于理解和实施。

6. 在申请部分，根据“放管服”改革要求和各级植物检疫机

构的实践经验，本标准明确了申请条件和申请材料，其中申

请材料包括：《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申请书（原件）》（附录

A）、原种检疫证明（产地检疫合格证、植物检疫证书（复

印件）或植物检疫机构认可的原种检测报告或证明等），可

操作性和规范性更强。

7. 在受理部分，根据《行政许可法》，将许可受理分

为予以受理、修改补充后予以受理、不予受理三种类型，并

明确补证告知等工作要求。

8. 在实施部分。根据植物疫情监控需要和各级植物检疫

机构的实践经验，将流程分为预防措施、田间现场检查、室

内检测、除害处理、产量核定、证书签发 6 个步骤。新增生

产经营单位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检查准备，现场快速检测、

实验室检验报告、除害处理等内容；并明确田间现场调查频

次不少于 2次，抽样调查覆盖面积不少于种植面积的 20%。

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点更加清晰明确，操作性强。

9. 在证书签发部分，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细化明列可以

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和不得签发证书的各种类型。并统

一规定《产地检疫合格证》有效期。

10. 在档案管理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相关规定，将原有的相关材料保存不少于2年，修改为《产



地检疫合格证》保存时间不少于10年，其他材料保存时间不

少于3年。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五）与原标准的水平对比

与原标准相比，修订后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适

用范围更广、术语定义更加准确，检疫范围更加明晰，工作

程序更加完善，工作要求更加规范。与《植物检疫条例》相

关规定相符，也与《行政许可法》等上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衔接，同时充分考虑了“放管服”改革要求和基层植物检

疫工作实践，更符合现行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工作实际和当前

国家政策要求。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是基础性标准，是根据《植物检疫条例》《植物

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等法律法规对农业植物产

地检疫实施的要求，且在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一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等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国

内实际情况修订的，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都不冲突。

当前配套推荐性标准仅有 GB/T 36856-2018《芒果苗木

产地检疫规程》、GB/T 36855-201《西瓜种子产地检疫规程》

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和 NY/T 3540-2020《油菜种子产地检疫

规程》1项推荐性农业行业标准，接下来应加快推进针对单

一作物的配套推荐性标准制定工作。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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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目前尚无相关国际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

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

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

间等

本标准实施不需要过渡期。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

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

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农业农村部。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种子、苗木和其他繁

殖材料的繁育单位，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物检疫对象的种

苗繁育基地、母树林基地。试验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

殖材料，不得带有植物检疫对象。植物检疫机构应实施产地

检疫。”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十八条规

定“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原种场、良种场、苗圃以

及其他繁育基地，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植物检疫操作规

程》实施产地检疫，有关单位或个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和协

助。”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不需要对外通报，该标准的内容规范的是国内农

业植物产地检疫的操作流程，属于我国农业植物检疫工作人

员的职责范畴，无需对外公布。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建议废止 GB 5040-2003《柑桔苗木

产地检疫规程》，GB 7331-2003《马铃薯种薯产地检疫规程》，

GB 7411-2009《棉花种子产地检疫规程》，GB 7412- 2003《小

麦种子产地检疫规程》，GB 7413-2009《甘薯种苗产地检疫

规程》，GB 8370-2009《苹果苗木产地检疫规程》，GB

8371-2009《水稻种子产地检疫规程》，GB 12743-2003《大

豆种子产地检疫规程》。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

录

种苗繁育基地内进行繁育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